	 行政院
	國軍退除役官兵
	高雄榮民總醫院會議中心管理規定

	
	輔導委員會
	


一、目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年8月1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年6月20日
    為提供本院各單位及院外各相關醫療學術團體集會，並確實維護及管制場地，以發揮設施整體功能。

二、借用對象：

（一）本院各單位。

（二）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暨所屬機構。

（三）院外各醫事相關學術團體。

（四）院長、副院長核定之活動。

三、申請程序：

（一）本院各單位於使用會議室前，請先上院內網路查詢會議室登記情形，並於五日前填寫申請表（格式如附件一），送總務室審核後依序登記管制使用。

（二）院外團體應於使用會議室前十日來函申請，經核可後於使用會議室前三日，按院外借用會場水電清潔維護費用表（如附件二）收費。
四、一般規定：

（一）申請使用單位如遇特殊情事需調整時間或場地，應簽奉核准後行之。

（二）申請經同意借用之場地，如因臨時或其他重要集會時，本院得調整場地或請原借用單位改期舉行。

（三）會議所需之器材，管理單位應就既有設備提供，每次會議前後應詳加清點，如發現損壞短缺時，使用單位應照價賠償。

（四）夜間或例假日使用會場時，應於上班期間至總務室洽借鑰匙及器材等事宜。

（五）申請使用會場單位，於借用期間應負責門禁管制及場地維護事宜。

（六）各會議室內嚴禁吸煙並禁止攜入便當、飲料及點心等食品入內使用，以維清潔；如有違反此規定，將議處借用人。

（七）會議結束後應立即完成復原工作，運走現場物品及垃圾，否則本院得僱工代為處理，所需費用由借（使）用單位負擔，如有遺留財物，則送本院社會工作室依規定處理。

（八）會議期間之警戒安全事宜，除全院性重要集會由本院政風室負責處理外，其他概由各申請使用單位自行負責。

（九）會議期間有關餐飲、會場佈置、司儀、記錄、計時、搬運、交通、攝影等工作，概由借用單位自行規劃負責。

（十）使用視訊會議（第二、六會議室），請於使用前一星期提出申請，會議完畢後，填寫「使用視訊系統成效報告表」（如附件三）送總務室彙辦。

（十一）會議室成本由各使用單位分攤；本院社團使用會議室時，其成本歸屬於社會工作室。
（十二）受理預借會議室不宜超過半年以上，以便管理，並得於使用前三日完成申請手續及繳費事宜，否則視同放棄，不得異議；但另行簽奉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五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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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單位
	借用時間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電話：

單位主管：
	自
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

至

	會議主持人：

	事由
	借用會場

	
	□行政會議室   □第五會議室

□第一會議室   □第六會議室

□第二會議室   □第七會議室

□第三會議室   □第八會議室

□第四會議室   □第九會議室
□遠距教學

	擬辦
	核示

	
	

	備

註
	一、各會議室座位：行政會議室五十三人、第一會議室五九六人、第二會議室一五○人、第三會議室六十六人、第四會議室八十八人、第五會議室一八○人、第六會議室八○人、第七會議室五○人、第八會議室五○人、第九會議室五○人。

二、行政會議室僅限會議主持人為院本部長官始可借用。

三、除院部長官主持之會議外，其餘會議室之茶水及場地佈置請借用單位自行準備，為配合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
四、飲料、食物嚴禁攜入會場，地毯污損賠償組合式如第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會議室，一片（50×50公分）計新台幣200元，整片式如行政會議室及第一、二、五會議室污損一處（面積約50×50公分）計新台幣500元。

五、會議中行動電話應關機或調整為震動，請使用單位加強宣導。

六、借用會議室暨視訊系統，請於使用前三日提出申請，俾利會議地點之管制及與視訊系統連線單位（資訊室）先期測試。

七、視訊系統自付費用者，請於三日內提供使用視訊系統成效報告表，送總務室彙整備查。

八、會場使用完畢，請將各項電器設備電源關閉，以節約能源。當日最後使用單位，應將會議室外圍鐵門關閉，於翌日前將借用物品清點歸還總務室，如有電源未關、門未上鎖或物品遺失損壞情事，除照價賠償，並按情節簽請議處。



	高雄榮民總醫院會議中心借用會場水電、清潔維護費用表

	會場名稱
	收費標準

	
	全天
	半天

	第一會議室/596人
	20000元
	10000元

	第二會議室/150人
	10000元
	5000元

	第三會議室/66人
	4000元
	2000元

	第四會議室/80人
	4000元
	2000元

	第五會議室/180人
	10000元
	5000元

	第六會議室/80人
	6000元
	3000元

	第七會議室/50人
	3000元
	1500元

	第八會議室/50人
	3000元
	1500元

	第九會議室/50人
	3000元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0元

	攤位
	2000元
	1000元

	假日加班費
	2000元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元

	備

註
	1、 第一至第四會議室位於門診大樓一樓，第五至第九會議室位於急診大樓六樓。

2、 使用時間分上午（08：00~12：00），下午（13：30~17：30），

晚間（18：00~21：00），在四小時以內者，以半天計算收費。

3、攤位不足一日者，以一日計算收費，每一攤位不得超過兩張長桌範圍，每張桌尺寸長180公分，寛60公分以內。
4、行政會議室不對外租借。

5、屬商業或政黨活動不予租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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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單位
	會議時間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電話：

單位主管：
	自

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時   分

至

	會議名稱
	付費方式
	聯絡對象

	
	· 對方付費

· 本院公費

· 自行付費
	

	成效

	

	承辦單位
	核示

	
	


附件一





附件三





附件二











